
附表二：補助項目及標準表

［同一時間排班按摩師至少2人以上］

補助項

目

補助標準/資格/條件 備註

設備 1.電話機：3,000元/台

2. 電視機或音響：15,000 元/

台

3.電風扇：3,000元/台

3.飲水機：10,000元/台

4.按摩床：8,000元/床

5.按摩椅：6,000元/張

6.置物櫃：3,000元/個

7.椅子：500元/把

1.以同一時間

排班按摩師人

數計算，1位

按摩師補助：

1把按摩

（床）椅（含

腳底按摩椅）、

1個置物櫃、1

把椅子。

2.其餘設備1家

補助1台(個、

式)


